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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	沪崇建管〔2021〕2号


关于崇明西沙乡村公园生态基础设施与提升（一期）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

上海崇明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西沙乡村公园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（一期）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》（崇旅投〔2020〕34号）及由上海园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编制的初步设计文件和概算书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设内容

为改善区域内自然本底，提升区域内基础配套设施和环境质量，本工程四至范围为北至南横引河，南至规划崇明大道—堡湖路，西至新建港，东至东阴沙河（近明珠湖），具体内容包括:1、生态提升与廊道建设。公益林抚育288亩，种植灌木及多年生宿根花卉地被34605平方米，林间籽播138420平方米。2、水环境修复与整治。水系整治61645平方米，生态护岸建设41583平方米，村级河道两侧种植单排乔木4850株，种植地被44579平方米，主要河道两侧局部种植挺水、浮水植物18574平方米，沉水植物44401平方米。涵改桥20处。3、村庄环境整治与提升。宅前屋后环境改造提升73050平方米，玫瑰园改造5624平方米，水秀舫外围环境提升15814平方米，休闲广场改造320平方米，入口景观节点改造3处。4、道路联通与慢步道。破除原有基础和面层9117平方米，拓宽并采用黑色路面3108平方米，道路白改黑105453平方米，主要农村道路新增行道树946株，主要道路新增灌木与地被绿化带16307平方米，慢步道（路面彩色喷涂）9834平方米，慢步道（彩色沥青道路）3255平方米。5、基础设施与工程。主要道路两侧安装路灯677座，主要河道两侧安装路灯361座，配套安防系统102698平方米。6、配套服务设施。利用存量建筑修缮改造为二级驿站1928平方米，建设多处三级驿站共400平方米、标识系统3套。7、其他。月亮湖现状滨水平台提升改造665平方米，月亮湖入口景观步行桥改造1座，新建步行桥3座，盐碱地节点改造15240平方米，林下停车节点1667平方米，西沙乡村公园入口停车场改造24390平方米，现状公共厕所改造提升7座，排污纳管工程1项。

二、工程设计

（一）原则同意崇明西沙乡村公园生态基础设施与提升（一期）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。

（二）凡涉及新增建设用地、增加原有建筑面积、建筑结构变动、使用功能调整、防火设施变动等的项目应另行办理相关手续。

对于明确规划保留的村级河道，应按照“应通尽通”的原则，开展打通断头工作，增加水动力。建议在确保区域防汛除涝安全、水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，在建设区域内优化河网结构，开展水系归并调整。

（四）进一步复核地勘情况，应优化桥梁、护岸、箱涵、滨水平台等结构设计，梁底标高及跨径布置等应满足水务等管理部门的要求。对于田间、林间河道，原则上不建议建设木桩护岸，宜进行整坡、理坡，生态即可。

（五）本项目村内道路设计标准应符合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《村庄道路建设技术规范》（DG/TJ08-2218-2016）标准要求。沥青道路改造及道路拓宽需完善路基压实方案，并与相关联道路做好衔接，进一步优化交叉路口的设计，加强新旧道路连接，确保道路贯通性，减少不均匀沉降。在实施农村公路加罩彩色沥青前应满足交通建设管理中心要求，不应在农村公路上采用彩色喷漆。

（六）本项目道路风貌设计要与周围环境融合、协调，道路周围新增绿化不能侵占路面宽度，满足交通部门的要求。环境提升、景观节点改造等应选择适宜在崇明地区生长的树种和地被植物，并考虑四季搭配，以达到美观、自然的效果，相关设计须满足绿化管理部门的要求。水生植物的布置应综合考虑崇明河道浊度较高等实际情况，复核种植高程，满足水务部门的要求。同时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建后即养。

（七）本项目停车位尺寸、停车场的通道宽度、转弯半径等应符合上海市建设工程规范《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（场）设置标准》（DG/TJ08-7-2014）的标准要求。应按固定停车位的总数的标准比例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和充电停车位。须优化完善交通标志、标线，建议高峰期道路停车位设置指示牌，取消道路划设停车位。

（八）本项目选用的材料应安全、节能、环保，便于维护。

（九）本项目应优化环卫设施的设计，满足环卫部门的要求。

（十）建议本项目结合海绵城市理念，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合理设计，满足本市海绵城市相关指标要求。
（十一）本项目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。

三、投资概算及其他

（一）本项目总投资概算为21265.68万元，其中，建安工程费17890.47万元，建设工程其他费1441.97万元，预备费1933.24万元。所需资金由市级财力补贴90%，区财政安排10%。

（二）有关管理、配套部门的意见，请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认真研究、吸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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